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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MIS： 
（1）消防局業務人員 
（2）1級開設單位 
（3）鄉鎮 
 



前言 

1.消防局業務人員： 
(1)成立應變中心 
(2)上傳災情 
(3)指派任務 
(4)填速報表 
(5)災情彙整統計 



前言 

2.1級開設單位： 
(1)上傳災情 
(2)填速報表（民政、社會、工務） 
(3)回覆指派任務 



前言 

3.鄉鎮： 
(1)成立應變中心 
(2)上傳災情 
(3)填速報表 



壹、EMIS系統介紹 



壹、EMIS系統介紹 
一、EMIS系統為內政部所建置，將防救災工 

    作網路化，電腦化。 

二、功能： 
 成立應變中心。 

 應變中心改級。 

 應變中心撤除。 

 各局室簽到退。 

 災情接收。 

 災情處置。 

 災情綜整。 

 災情上傳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行政院、內政部均極為重視。 



壹、EMIS系統介紹 
開通帳號及權限： 
 
一、申請會員 
二、申請權限 
三、管理者（消防局）開通權限 
 
 
 



壹、EMIS系統介紹 
一、申請帳號。 
 
防救災資訊入口網： 
http://portal.ndppc.nat.gov.tw/portal/chinese/

page/page 
 
 
 
 

http://portal.ndppc.nat.gov.tw/portal/chinese/page/page
http://portal.ndppc.nat.gov.tw/portal/chinese/page/page




壹、EMIS系統介紹 
二、會員申請。 
 
 
 
 
 



會員申請 

由此申請 



壹、EMIS系統介紹 
三、填寫資料。 
 
 
 
 



所有欄位都要填， 
以免無法申請權限 



二、申請權限。 
 
●回首頁登入。 
●選取「金門縣」 
●申請「縣市災防業務承辦人員」或「鄉鎮
業務人員」權限。 

 
 
 











二、開通權限。 
 
●申請後會寄送EMAIL予管理人員，管理人員 
  開通後可進入系統操作。 
●開通後到首頁登入，點選「金門縣災害應 
  變中心」。 
●或直接連結下列網址： 
http://eoc.kfd.kinmen.gov.tw/center/user  
 
 

http://eoc.kfd.kinmen.gov.tw/center/user


 





貳、平時作業 



貳、平時作業 
（一）平時應變中心尚未成立，各單位應每月練 

      習，每月第1個禮拜二由內政部（消防署）與 

      各縣市政府辦理測試演練，本縣合併教育訓 

      練辦理，成效優良者得敘獎。 

（二）人員異動時，應將帳號、密碼及操作教材交 

      接，俾下一位人員熟習。 

（三）自99年梅姬颱風起，應變中心指揮官縣長要 

      求各局室均需由科（課）長以上層級進駐應 

      變中心。 



貳、平時作業 
五、平時作業： 
（四）測試演練結合教育訓練： 
  1.第1種測試：每月1次，每年12次。 
  2.第3種測試：每年1次，102年為8月。 
  3.每年規劃辦理擴大教育訓練，包含1級進 
    駐單位、各鄉鎮、消防局業務人員。 
  4.規劃於3月（汛期前）、7、8、9月（颱 
    風季）辦理擴大教育訓練。 





參、應變中心開設作業 



參、應變中心開設作業 
（一）應變中心成立：暴風圈接觸金門陸地 
      前18小時應變中心即1級開設，消防局 
      人員應同步於系統上開設應變中心， 
      開設資訊同步上傳至中央。 

（二）各鄉鎮亦應於系統上開設應變中心。 

 
 
 



消防局及
公所承辦
人登入 



登入人員
單位姓名 



參、應變中心開設作業 
一、消防局、鄉鎮應變中心開設步驟： 
 
1.應變中心開設 
2.專案開設 
3.應變中心開設管理 
4.開設專案 
5.有紅色星號「*」必填→開設 
6.完成 
 
※由各類應變中心承辦人操作 
※經濟部協請消防署開放水利單位應變中心開設權限 
 









參、應變中心開設作業 
二、各欄位說明 

◎層級：2級、1級 

◎災害類別：不限風災，所以各局室均可開設。 

◎專案類型：正式、非正式 

◎專案成立時間：可選未來時間，預先開設 

◎指揮官：縣長、鄉鎮長 

◎發生原因：○○颱風 

◎發生狀況： 

金門縣○○颱風災害應變中心○級開設 

金門縣○○○公所颱風災害應變中心○級開設 





災害別 主政機關 

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害 消防局 

寒害、動物疫災、森林火災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  

建設處 

水災 工務處 

旱災 工務處、建設處 

生物病原災害 衛生局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核子事故 環保局 

重大交通事故、海難、空難  觀光處 

礦災 無 

災害防救權責劃分 



參、應變中心開設作業 
三、消防局、鄉鎮應變中心開設查詢： 
 
1.應變中心開設 
2.專案開設 
3.應變中心開設查詢 
4.可選擇各欄位進行查詢 
 
※縣級承辦人可查詢各鄉鎮開設情形 
※經本縣建議後，已增加鄉鎮依附功能 
 













參、應變中心開設作業 
四、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作業： 
    
    各局室非開設應變中心之主政單位，為 
進駐單位者，可用群組帳號登入、簽到退。 
    
    步驟： 
1.應變中心開設 
2.出席進駐 
3.簽到退 
 



編號 進駐單位 帳號名稱 登入帳號 

1 金門縣地政局 金門縣地政局 G19201 

2 金門縣環境保護局 金門縣環境保護局 G19202 

3 金門縣消防局 金門縣消防局 G19203 

4 福建省金門縣警察局 福建省金門縣警察局 G19204 

5 金門縣衛生局 金門縣衛生局 G19205 

6 金門縣福建省金門縣自來水廠 金門縣福建省金門縣自來水廠 G19206 

7 金門縣文化局 金門縣文化局 G19207 

8 金門縣民政局 金門縣民政局 G19208 

9 金門縣財政局 金門縣財政局 G19209 

10 金門縣教育局 金門縣教育局 G19210 

11 金門縣工務局 金門縣工務局 G19211 

12 金門縣社會局 金門縣社會局 G19212 

13 金門縣主計室 金門縣主計室 G19213 

14 金門縣人事室 金門縣人事室 G19214 

15 金門縣政風室 金門縣政風室 G19215 

16 金門縣行政室 金門縣行政室 G19216 

17 金門縣研考室 金門縣研考室 G19217 

18 金門縣災害應變中心 金門縣災害應變中心 G19218 



19 金門縣交通旅遊局 金門縣交通旅遊局 G19219 

20 金門縣建設局 金門縣建設局 G19220 

21 金門縣金城鎮公所 金門縣金城鎮公所 G19221 

22 金門縣金湖鎮公所 金門縣金湖鎮公所 G19222 

23 金門縣金沙鎮公所 金門縣金沙鎮公所 G19223 

24 金門縣金寧鄉公所 金門縣金寧鄉公所 G19224 

25 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金門縣烈嶼鄉公所 G19225 

26 第12巡防區 第12巡防區 G19226 

27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金門區營業處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金門區營業處 G19227 

28 中華電信公司南區電信分公司金門營運處 中華電信台灣南區分公司金門營運處 G19230 

29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金門航空站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金門航空站 G19233 

30 福建省金門縣公共車船管理處 金門縣公共車船管理處 G19231 

31 金門縣養護工程所 金門縣養護工程所 G19235 

32 金門縣港務處 金門縣港務處 G19237 

33 金門縣林務所 金門縣林務所 G19236 

34 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G19234 

35 第九海岸巡防總隊 海巡署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 G19239 

36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第九海巡隊 海巡署中部地區巡防局第九岸巡總隊 G19238 

37 金門縣後備服務中心 金門縣後備服務中心 G19228 

38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19240 

39 金門防衛指揮部 金門防衛指揮部 G19241 





肆、災情處置 



肆、災情處置 
（一）EMIS災情處置方式說明： 
 
    災情接收、查報、處置、回報，是否使 
用「資訊系統」為之？ 
     
    EMIS系統最重要的功能！！ 
 



肆、災情處置 
（二）災情接收管道： 
  1.縣應變中心119接收。 
  2.鄉鎮自行受理。 
  3.各單位巡邏人員受理（國軍、消防、建 
    設、林務、巡守隊、台電等…） 
  4.不論任何管道，災情接收後除第1時間處 
    置外，最後應集中到縣應變中心彙整。 
  5.99年起，縣長律定各單位每3小時應向縣 
    應變中心回報自行受理災情，以核實統 
    計。 



肆、災情處置 
（三）縣應變中心119接收現行作法： 

1.縣應變中心受理災情：由119受理後，填寫四聯單，
分送業管局室處置，列管並填寫辦理情形，最後
交由消防局彙整。 

2.缺點：書面遞送是否有時間差？若交到主政局室 

        的時間太遲，或主政局室接收後很久才處 

        理，影響救災時效，如何檢核？ 

3.EMIS系統作法：接收災情立即分送權責局處，鍵
入系統，所有時間點均會紀錄，局處接收後必須
立即處置。 

 



本縣現行作法 

119 

↓ 

四聯單 

↓ 

消防局應變中心值班人員 

↓ 

災害主政單位(簽收，註明時間) 

↓ 

EMIS系統 
 
 



保留書面與 
EMIS系統並行 



肆、災情處置 
（四）鄉鎮自行受理現行作法： 

1.鄉鎮應變中心受理災情：接收後自行處理。 

2.缺點：有無向縣回報？不得而知？ 

        主動詢問？1個人打6個鄉鎮？每3個小時打 

        1輪？台灣鄉鎮市區太多。 

3.EMIS系統作法：鄉鎮接受災情立即登打入系統，   

                包含處置情形，縣府單位能立即  

                於系統上看見，查證、追蹤、列  

                管、給予協助等（每月測試演練   

                項目）。 



鄉鎮現行作法 

災情 

↓ 

鄉鎮人員 

↓ 

鄉鎮應變中心值班人員 

↓ 

EMIS 

↓ 

金門縣災害應變中心 
 

鄉鎮亦可採用 
四聯單機制， 
2者並存 



肆、災情處置 
（五）各單位人員接收災情現行作法： 

1.統稱各局處自行受理，缺點為回報時間不 

  一，或忙於救災未回報。 

2.各局處人員以任何管道接收災情，非經119， 

  則無四聯單，自行處理後，每3小時（2、5、 

  8、11、14、17、20、23）向消防局值班人 

  員回報。 

3.EMIS系統作法：各單位自行受理時，立即
登打系統，成案，EMIS會自動加總，並可
彙出EXCEL檔，較為方便，免補登四聯單。 



各局處人員自行受理作法 

災情 

↓ 

各局處人員 

↓ 

各局處應變中心值班人員 

↓ 

EMIS 

↓ 

消防局彙整 



（五）上述3種方式EMIS系統操作訓練。 
 



狀況一：119受理災情後作法 
（1）119人員填寫四聯單1式4份 
（2）1份送消防局值班人員 
（3）1份送主政局處，主政局處應於系統上新增災 
         情，及於四聯單填寫辦理情形。 
（4）系統內建災情類別與主管機關： 







項次 EMIS現行類別 主政局室 備註 
1 人員死亡 消防局 

2 人員受傷(受傷、輕傷) 消防局 

3 人員失蹤 消防局 

4 人員受困 消防局 

5 人員疏散及災民收容 民政處、社會處 
6 橋樑損壞 工務處 
7 道路受損 工務處 

8 土石崩塌 工務處 

9 房屋淹水 工務處 

10 積水地區 工務處 

11 水利設施損壞 工務處 
12 房屋損壞 建設處 

13 火災（建築物） 消防局 

14 火災（危險物品） 消防局 



15 路樹傾倒 建設局 

16 電線（桿）毀損 台電 

17 招牌廣告掉落 建設處 

18 鐵路設備損失 / 

19 交通號誌損壞 警察局 

20 路燈故障 工務處 

21 捷運工程災害 / 

22 環境污染(含垃圾清運) 環保局 

23 電力停電 台電 

24 電信停話 中華電信 

25 自來水停水 工務處 

26 瓦斯漏氣 / 

27 上班、上課情形 人事室 

28 其他 



狀況二：各局處自行受理災情後作法 
（1）各局室處行受理災情，應於系統上新增災 
     情。 
（2）各局處自行列管處置，每日2、5、8、11、 
     14、17、20、23時送彙整表予消防局值班人  
     員。 



狀況三：鄉鎮接收災情 
1.登入 
2.開設應變中心：鄉鎮一級開設（1010306專案） 
3.進駐執勤→災情管制→1-3鄉鎮災情查報→新增災情→ 
  選擇專案 
4.填寫災情資料→確定 
 



鄉鎮上傳災情後的處置流程 

災情 

↓ 

鄉鎮人員 

↓ 

鄉鎮應變中心值班人員 

↓ 

EMIS 

↓ 
 

 
局處人員接收、查證、上傳中央 



鄉鎮上傳後，各局處需接收並查證 
1.登入→選專案 
2.各局處： 
(1)查證鄉鎮上傳災情：綠色：已查證   紅色：未查證 
(2)進駐執勤→災情管制→查證受理案件→查證→敬陳 全 
   部選→左下角選上傳→案件屬實納入管制→管制完成 
   主檔上傳成功 
(3)上傳中央： 
   災情管制表→選災情→續報災情→左下角選上傳中央  
   →續報→續報完成主檔上傳成功 



小結 



●119受理災情→四聯單→主管局處→EMIS。 

●局處自行受理→EMIS（無四聯單） 

●鄉鎮受理→EMIS→縣災害應變中心局處查證→上傳中央
（無四聯單） 

●最後由消防局彙整。 

●所有案件均要續報、結報。 

●3個選項：尚未處理、處理中、結案建議 



不可
選 

選此可
修改內
容 

※選此不
可再修改
內容 

※撤除前
務必點此 





續報更新救災進度 



●時間點的細節： 

※收到四聯單的時間   17：00 

※局處簽收           17：00 

※EMIS系統報案時間   17：00 

※EMIS系統發生時間   17：00 

※EMIS系統實際上傳時間：無法變更 







 
消防局值班人員 

統計的執行細節： 
●如果已有四聯單，但未及鍵入EMIS，而縣長至災害應變
中心主持工作會報，需立即報告現況。 

 
→先從EMIS彙出總表，再人工補登未鍵入的四聯單災情。 
 
→EXCEL已設好災情統計的SHEET，可自動加總 



 
→有四聯單，就一定要鍵入EMIS 
 
→EMIS上有的，四聯單不一定有 
 
→各局處及消防局值班人員，應經常於系統上重新整理，
以確認是否新的災情進來。 



伍、災情速報表 



伍、災情速報表 
速報表業務： 

1.速報表為EMIS系統設計之災情報表，自應
變中心成立後，每3小時更新一次： 

2.每日3、6、9、12、15、18、21、24時。 

3.目前報表共有8張。 

4.鄉鎮及局室均可填寫更新。 

5.由局室進行最後確認及上傳。 



表A1a 直轄市縣市政府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   消防局 

表A2a 重大災害危險區劃定速報表 消防局 

表A3a 重大災害出動救災人員及裝備速報表 消防局 

表A4a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撤離人數統計表 民政局 

表A5a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避難收容所開設統計表 社會局 

表A6a 救災賑濟物資發放統計表 社會局 

表A7a 災區志工人力志工服務統計表 社會局 

表A8a 淹水災情統計表 工務局 



速報表由各權責局室填寫，可點上方工具列直接填寫 



A1a：重大災害災情速報表-消防局 



A2a：重大災害危險區域劃定速報表-消防局 



A3a：重大災害出動救災人員及裝備速報表-消防局 



A4a：各直轄市、縣市撤離人數統計表-民政局 



• 100年南瑪都颱風實際撤離案例： 
• 小坵村撤離居民20餘位。 
• 烏坵鄉需通報縣應變中心。 
• 縣應變中心（民政處）需通報中央應變中
心（民政司） 

• 如果均以EMIS系統逐級填寫上傳，則所有
情資可透過系統瞭解，一目瞭然。 



A5a：避難收容所開設統計速報表-社會局 



• 102蘇力颱風實際開設案例： 
• 小坵村撤離居民進駐收容所。 
• 烏坵鄉需通報縣應變中心。 
• 縣應變中心（社會局）需通報中央應變中
心（社會局） 

• 如果均以EMIS系統逐級填寫上傳，則所有
情資可透過系統瞭解，一目瞭然。 



A6a：救災賑濟物資發放統計表-社會局 



A7a：災區志工人力志工服務統計表-社會局 



A8a：淹水災情統計表-工務局 



◎各表填寫方式，應為應變中心成立後3、6、 
  9、12、15、18、21、24時定期更新。 
◎災情及相關數據，需要應變中心進駐人員， 
  將鄉鎮傳送之災情及縣應變中心受理災情， 
  綜合計算，方為本次應變中心之運作數據。 
◎中央相當重視EMIS系統，要求有人命傷亡 
  者，必需立即上傳，並立即以電話副知。 
◎速報表上傳後均會留下紀錄，並列入災防訪 
  評考核項目。 



依金門縣現況而言，分析如下： 
1.應變中心開設後，依規定8種報表需每3小時上傳 
   1次，不論有沒有災情。 
2.每日3、6、9、12、15、18、21、24時上傳，每 
   日應有8報。 
3.中央部會如打電話給縣級要數據，是否25縣市打  
    一輪？ 
4.縣級如果向鄉鎮要數據，是否全部要打1輪？每3
小時更新，是否1日打8輪？ 

5.如果全部能用EMIS作業，免去打電話的煩擾。 
 
 



災害範例： 
◎金城鎮民族路淹水：工務局。 
◎需撤離民眾達2000人：民政局。 
◎金湖鎮○○里停電，達6000戶：台電。 
◎金城國中開設收容所，收容民眾及學生達
3000人：社會局。 

◎新市里廣告招牌掉落3塊：建設局。 
◎烈嶼鄉湖下道路出現淤泥：環保局。 
◎金城鎮東門圓環樹倒：建設局。 
◎松柏園電話斷訊：中華電信。 
◎民生路紅綠燈損壞：警察局。 
◎福田家園停水：工務局 



蘇力颱風EMIS檢討 
事項宣達 



102年蘇力颱風應變檢討會議指（裁）示事項分辦表 

編號 案名 辦理情形 

一、議題一有關 EMIS系統故障問題，決議如下： 

1-1 

  請各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配合，除依規定以

EMIS系統將速報表及災情管制表上傳中央外，有

關「應變中心開設」、「警戒區域劃設」、「人命傷

亡」及「救災人力裝備及執行情形」等最新資訊，

請 再 打 電 話 回 報 本 署 災 情 小 組 確 認

（ 02-81966824 、 81966825 、 81966829 、

81966830），另請業務單位與資訊室有效將電

話、傳真分流，或建立其他多重管道，並可參考

日本建立電話、傳真熱線之作法，避免線路壅塞。 

一、 本局遵示辦理。 

二、 預訂於 8月 20日辦理擴大教育

訓練，包含本局執勤人員、一級

開設進駐單位、各鄉鎮公所，屆

時宣達。 

 

1-2 

如各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遇有鄉

（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無法以表單方式查

詢時，可於「應變中心開設查詢」以下拉式選單

設定查詢該鄉（鎮、市、區）條件得知應變中心

開設狀況。 

本縣於EMIS系統均以下拉式選單方式

查詢各鄉鎮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情形。 

1-3 

如災情案件涉人員死傷，請無法附加檔案之

縣(市 )將災情相關照片透過電子郵件傳送

ndrc143@nfa.gov.tw及 ndrc144@nfa.gov.tw。 

一、 本縣近年颱風未有人員死傷。 

二、 EMIS 系統上傳災情附加檔案，已

於每月測試演練辦理。 

三、 如有人員死傷，災情相關照片之

取得視現場狀況而定，有時未能

取得。 

1-4 

目前臺北市、新北市及臺中市等 3個自建應

變資訊系統縣(市)， 因無法完成介接，爰前揭 3

個 縣 ( 市 ) 請 另 以 電 子 郵 件

（ndrc041@nfa.gov.tw、ndrc042@nfa.gov.tw）

或傳真（02-89127156）將正確表單傳送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提供收容安置組進駐人員彙整。 

/ 

1-5 

各縣(市)EMIS 速報表 A5a 開設起時間及開

設訖時間如電腦顯示螢幕非為寬螢幕之電腦則

無法完全顯示及填報，有前揭狀況者，請暫以下

列方式處理： 

１、電腦顯示調整為 1024x768以上更高解析度。 

２、調整瀏覽器顯示比例（於右下角調整）。 

一、 已於每月測試演練合併教育訓

練時辦理。 

二、 預訂於 8月 20日辦理擴大教育

訓練，包含本局執勤人員、一級

開設進駐單位、各鄉鎮公所，屆

時實際上機操作。 

 

1-6 

如突然 EMIS 無法登入者，請依內政部消防

署 101年 4月 3日消署資字第 10100067441號函

送之相關硬體維護手冊辦理，如仍無法處理者，

則請電洽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資通作業組（內政部

預訂於 8月 20日辦理擴大教育訓

練，包含本局執勤人員、一級開設進

駐單位、各鄉鎮公所，屆時宣達。 

 



消防署資訊室，02-81959119#5202）協助。 

1-7 

如 GIS 圖臺無法開啟者，請將服務重新啟

動，惟主機重新啟動後應確認上開手冊所列服務

皆為啟動狀態，如仍無法處理者，則請電洽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資通作業組（內政部消防署資訊

室，02-81959119#5202）協助。 

一、 EMIS於系統設計之初，即無規劃

離島 GIS坐標，爰本縣免以 GIS

資訊上傳災情。 

二、 已向內政部消防署反應本意見，

將於系統改版為 EMIC時修正。 

1-8 

當中央 EMIS 伺服器系統異常，可能導致縣

(市)EMIS 無法正常運作時，請業務單位主動通知

縣(市)政府。 

遵示辦理。 

二、議題二有關人命傷亡案件通報問題，決議如下： 

2-1 

因災害造成之人命傷亡案件，為利彙整統計

與核對，請地方具體提供清冊資料，除依規定以

EMIS系統上傳中央外，並請再打電話回報本署災

情 小 組 確 認 （ 02-81966824 、 81966825 、

81966829、81966830）。 

一、 已於每月測試演練合併教育訓

練時宣達。 

二、 預訂於 8月 20日辦理擴大教育

訓練，包含本局執勤人員、一級

開設進駐單位、各鄉鎮公所，屆

時宣達。 

2-2 

災害應變期間發生之人命死亡案件，雖經地

方災害應變中心認定不列入災害造成案件，仍請

配合以電話回報本署災情小組，以利中央掌握相

關資訊。另本署評鑑有關人命傷亡災情於 30 分

鐘內上傳時間可否延長問題，請業務單位研議評

估。 

一、 已於每月測試演練合併教育訓

練時宣達。 

二、 預訂於 8月 20日辦理擴大教育

訓練，包含本局執勤人員、一級

開設進駐單位、各鄉鎮公所，屆

時宣達。 

2-3 

獲知重大人員傷亡、受困或研判有可能引發

二次災害案件發生時，請於第一時間透過 EMIS

或電話回報中央，以利中央掌握即時重大災害案

件，另請各縣(市)消防局於執行救災救護任務同

步拍攝現場照片，並於任務結束返隊後儘速將照

片上傳中央。 

一、 已於每月測試演練合併教育訓

練時宣達。 

二、 預訂於 8月 20日辦理擴大教育

訓練，包含本局執勤人員、一級

開設進駐單位、各鄉鎮公所，屆

時宣達。 

三、 本局人力不足，於災害現場能

否攝影取得照片，視現場狀況而

定，人力以投入救災優先，攝影

次之，擬透過其他管道（如現場

媒體取得照片）。 

2-4 

有關人命傷亡失蹤統計，請各縣(市)政府參

考臺南市政府作法，透過災害應變中心工作會

報，整合消防、衛生及教育等相關單位之統計數

字。 

函請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進駐

單位、各鄉鎮公所配合辦理，以災害

應變中心平台機制，各進駐單位如接

獲傷亡失蹤災情，立即向消防局回報

俾利彙整統計。 

2-5 
有關傷亡失蹤人員之居住地、後送醫院所在

地與災害發生地點發生跨縣(市)轄區情形時，災
本縣為島嶼地形，較無此情形。 



害通報由災害發生地之轄管縣(市)政府為之。 

三、議題三請地方政府配合提供資料部分，決議如下： 

3-1 

災害整備期間，有關「消防救災資源（人力、

車輛、船艇）」、「集結運用所屬義勇特種搜救隊

及災害防救團體情形」、「可支援其他發生災情縣

市之消防救災資源」等表單資料，請地方政府配

合回報本署調度小組彙整統計，另請地方政府落

實評估相關消防救災資源、集結時間及地點等資

料，並利用平時演習驗證。 

一、 本局相關表單平時均有統計更

新，整備期間均有回報。 

二、 本縣為島嶼地形，第 1時間較難

支援其他縣市。 

3-2 

災害應變期間，有關「應變中心開設」、「警

戒區域劃設」、「人命傷亡」及「救災人力裝備及

執行情形」等表單資料，請地方災害應變中心除

以速報表及災情管制表上傳中央外，如有更新資

訊，請再打電話回報本署災情小組確認，以利彙

整統計。 

一、 已於每月測試演練合併教育訓

練時宣達。 

二、 預訂於 8月 20日辦理擴大教育

訓練，包含本局執勤人員、一級

開設進駐單位、各鄉鎮公所，屆

時宣達。 

4 

為強化災害應變、指揮作為，請參考轄內歷

史災情資料，針對坡地災害及易淹水災害高危險

潛勢地區，於各鄉、鎮、市、區各預劃 1處前進

指揮所地點，並將資料回報本署。 

一、 本項針對有坡地災害縣市、幅員

廣大，災害現場可能離鄉鎮災害

應變中心遙遠之鄉鎮，預劃縣級

人員進駐作業之前進指揮所。 

二、 本縣幅員較小，道路情形較為單

純，無孤島或坡地地形，各鄉鎮

如發生災害，立即由縣及鄉鎮派

員前往處置。 

三、 本縣各鄉鎮尚無符合前進指揮所

所需硬體規格之公用廳舍。 

四、 本縣較為接近前進指揮所硬體需

求處所共 3 處，可供相關人員進

駐使用（如附表）。 

5 
請業務單位針對歷史災害情境及假設狀況

(道路阻斷等)，預擬支援調度腹案，並辦理演練。 
本縣每年均辦理災害防救演習。 

6 

有關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請原民鄉(鎮)

回傳該會之資料與上傳 EMIS 資料重複部分，請

業務單位與該會協商逕行透過 EMIS下載資料。 

/ 

7 

請各縣(市)政府上傳災情資料時能儘量填

報災害發生之地址或點位，俾於 GIS圖資系統上

顯示。 

一、 EMIS於系統設計之初，即無規劃

離島 GIS坐標，爰本縣免以 GIS

資訊上傳災情。 

二、 已向內政部消防署反應本意見，

將於系統改版為 EMIC時修正。 

8 
為利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提供地方政府需要

之情資研判資料，作為研擬展開災害應變措施之

一、 本縣已函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爾後將本縣列入災害潛勢圖



參考，請各縣(市)政府提出具體需求，由本署轉

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協助辦理。 

資分析。（相關文號：金門縣政府

102年 6月 28日府消救字第

1020045817號函） 

二、 已撰擬具體需求 3項，奉  核后

函報消防署。 

9 
為利彙整最新災情狀況，請地方政府仍依規

定每 3小時上傳災情速報表。 

一、 已於每月測試演練合併教育訓

練時實際上機操作。 

二、 預訂於 8月 20日辦理擴大教育

訓練，包含本局執勤人員、一級

開設進駐單位、各鄉鎮公所，屆

時實際上機操作。 

10 

有關 EMIS 無法顯示 119 指揮派遣災情內容

問題，請業務單位研議處理。另應變管理資訊雲

端服務(EMIC)將於明年汛期前上線。 

/ 

以下空白 

 



實作演練 



伍、結語 
一、EMIS系統使用，如能普及化，熟練化，  
       對於防救災情資通聯，速度能有效提 
       昇。 
二、災情之受理、登錄、列管、分送、處 
       置報告，除以書面為憑，應有資訊系統 
       電子化處理。 
三、各單位應熟練EMIS系統，行政院災害防 
       救辦公室已將此系統操作狀況，列入今 
       （102）年訪評項目。 



伍、結語 
四、各類災害由主政局處受理後，應於線上   
        辦理新增、處置及結報。 



伍、結語 
一、部分單位全銜請修正 
A:目前已陸續修改完成,或許近日內還看不出變化,請靜待資料抄寫。 
•   
二、以群組帳號登入時，可否查看上一個簽到人員的姓名，因為目前都

只顯示單位，而無顯示姓名。  
Ａ:群組帳號使用是以單位為主,非個人;因此無法顯示目前使用者。若要

顯示姓名,請申請個人帳號。 
  
三、「金門防衛指揮部」請增加群組帳號。 
A:金門防衛指揮部群組帳號已新增完成,帳號/密碼皆為:G19241 
  
四、部分災情由下列單位查報，請在下列單位以群組帳號及個人帳號登 

入時，均可新增災情： 
A:新增災情需有填報人員才能進行,因此群組帳號不具備此權限;另外,已

確認個人帳號如要新增災情,僅縣市災防業務承辦人員及鄉鎮業務承辦
人員才有此功能。 

金門縣環境保護局及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的個人帳號要可以新增災情,可
申請業務承辦人員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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